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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國際性

近年來世界各國已將微型保險用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法，聯

合國勞工部（ILO）、國際保險會議均對此制度進行研究討論及交

流。

儲蓄互助社運動自德國發軔迄今已逾150年的歷史，設有各國協

會、洲聯盟會及全球性組織─「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World 

Council of CreditUnions, Inc., WOCCU）。世界議事會的任務主要

在提供必要的協助，如技術及財務輔導、立法指導及支援、教育及

微型保險觀點下儲蓄互助社
保險業務經營之分析

對於微型保險的概念、運作模式、發展案例以及儲蓄互助社的互

助基金(保險)的發展歷史、現況在89期做了介紹，因此本文將接

續89期將儲蓄互助社保險業務經營部分做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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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之協助，以確保儲蓄互助社的健

全發展，並為與合作運動取得聯繫，於

1977年3月正式加入「國際合作聯盟」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做為一個社會、經濟與教育推

展機構，世界議事會、各洲聯盟會與遍

佈93個國家的3萬6,000餘個儲蓄互助

社服務了全世界1億1,000萬個以上的社

員，而且正不斷地增加中。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為國際合作相互

保險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nd Mutual Insurance Federation, 
ICMIF）會員，協會與其他推展微型保

險國家均有交流。ICMIF是國際合作聯

盟中最強大並且有良好組織性的特別組

織，發展全世界的保險市場，以促進會

員因應競爭，提昇保險服務為目標，

目前全世界有73個國家212個會員。近

年，世界各國的保險合作社開始研究，

提供微型保險產品和服務給他們的會

員，ICMIF針對一些發展微型保險地區

會員國，加強輔導微型保險制度，例如

目前特別是在非洲。

（二）承保對象

微型保險承保的對象，主要為未達政府

社會救濟標準、或一般商業保險所排

除不保的低收入族群，即金字塔底層

（Bottom of the Pyramid, BOP）的族

群列為其市場對象。有別於商業保險公

司在行銷上會考量偏向於中、上層經濟

收入的保戶而加以規劃保單。

儲蓄互助社的保險業務所承保對象必需

是社員。故若對儲蓄互助社的保險產品

有意願要購買者，必須先加入為社員，

該社員經濟收入屬中、下層民眾。

（三）保費

微型保險承保對象既然為低收入族群，

其保費自應用最少的保費來買到最基本

需要的保障。價格須為購買者願意及可

負擔的能力範圍，且應儘量降低控制附

加費用的比例。

儲蓄互助社保險業務的保費，因其組織

性質為非營利組織，保費一般僅為純保

費加上些許之附加費用，且附加費用也

均用於推動整體儲蓄互助社運動上，包

括教育訓練、業務發展、推廣等費用，

並非像商業保險公司需支付給業務員較

高的業務費用。

（四）行政管理費用

微型保險制度為提供低收入族群基本的

保障功能，以免除萬一發生事故而遭受

經濟上的惡性循環，有彌補社會保障不

足缺口之機制，故行政管理費用應降

低，透過採團體保險方式或加強電腦軟

硬體功能等，簡化作業程序，以達低廉

的保費。

（五）風險管理與理賠控管

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擔心微型保險承保對

象為低收入族群，其逆選擇或道德風險

會較高，在保費低廉下，可能所需行政

費用遠高於保費收入，容易產生虧損。

儲蓄互助社防止逆選與道德風險方法為

採用「削減期間」、「削減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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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以降低加保時需核保，理賠時需

調查之行政成本增加問題，以求風險與

理賠控管降低額外之成本。

（六）商品設計

微型保險的產品需簡單且為低收入族群

客戶的需求，例如信用定期死亡保險、

簡單的壽險、簡單的傷害險、簡單的健

康險，商品條款簡化、免體檢、免健康

告知之麻煩，降低加入門檻，以照顧低

收入族群之保障為目標。一般商業保險

的條款內容較複雜難懂，對低收入族群

較無法輕易被接受，故微型保險商品條

款應簡單化，以利微型保險推動普及，

讓更多低收入族群對商品瞭解產生信任

而購買。且可減少行銷產品的費用、

核保或理賠程序繁雜的行政管理成本提

高。

儲蓄互助社目前所推出的保險產品即是

符合簡單的條件，且均以團體險方式推

出，商品條款簡化、免體檢、免健康告

知，以極少的人力成本達到提供參加社

員之保險服務。

（七）行銷通路

微型保險的對象，許多可能是位於較偏

僻之鄉鎮，或是原住民地區或是都市的

某個角落，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若是以

一般金融機構為通路其滲透率恐無法完

全覆蓋，且行政成本將會提高許多。一

些社服組織團體雖有通路，但無微型金

融機構服務之經驗，故對成為微型保險

通路並不熱衷。

儲蓄互助社以儲蓄互助協會、15個區會

及全國336家儲蓄互助社為推展通路，

其遍及全國各地包括原住民及平地之徧

遠鄉鎮，均能以現有組織架構，達到微

型保險的推展及服務。

（八）經營策略

低收入族群所需之產品需具保費低廉之

保戶可負擔性，微型保險參加者的規模

要足夠大，宜採團體承保以量制價策

略。據統計，台灣目前約有80萬到250
萬近貧人口需要便宜保費的微型保險。

如果參加者夠多，薄利多銷，保險公司

才不致於虧損，才有意願承保。

儲蓄互助社目前社員人數為20多萬人，

且並未全部社員均參加團體保險，故除

了現有未參加社員外，目前台灣250萬
近貧人口應納入開發對象，擴大承保範

圍，規模夠大則採團險費率更可降低保

險費率。

（九）教育訓練

微型保險的推展成功，最基本要讓低收

入族群瞭解產品、服務相關資訊，以及

相互合作理念，故教育訓練具其重要

性。一般商業保險公司以獲利為導向，

業務員或保險公司關注於有獲利的中上

層客戶群，而忽視了低收入族群之市

場，較無意願開發及教育這個市場。

儲蓄互助協會、區會、儲蓄互助社每年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全國計有4,407位
志工幹部義務推廣教育說明。因產品內

容及規範條款均簡單易懂，故教育的推

廣說明能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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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協會的角色目前為代辦、代理要保人

儲蓄互助協會互助基金業務之經營，係依據「儲蓄互助社法」第27條第5項之規

定：「代辦儲蓄互助社各項互助基金。」而全國各儲蓄互助社則是依儲蓄互助社

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參加協會代辦之各項互助基金。」由此規定可知，儲蓄

互助協會保險業務為代為辦理或代理要保人角色。

綜合以上比較說明，彙整於下表。

商業保險、微型保險、儲蓄互助社保險之比較表

項 　 　 目 商 業 保 險 微 型 保 險 儲 蓄 互 助 協 會 保 險 業 務

承 保 對 象 經濟中、上階層 低收入族群 經濟相對弱者，限社員

國 際 性 有 有 有

保 費
個人或團體險計費。依被保險
人年齡、職業、性別等不同風
險計算保費

採團體計費方式。保費低 採團體計費方式。保費低

保 障 金 額 高 低 低

行 政 管 理
費 用

高 低 低

商 品 設 計 複雜 簡單 簡單

商 品 條 款 複雜 簡化 簡化

發 展 基 本
模 式 或 行
銷 通 路

商業保險公司模式

商業保險公司模式
商業保險公司與微型金融
機構合作模式
微型金融機構模式

微型金融機構模式，以儲蓄互
助協會、15個區會及全國336
家儲蓄互助社為推展通路

經 營 策 略 個人險為主，團體險為輔 團體險為主薄利多銷 團體險為主薄利多銷

教 育 訓 練 關注於有獲利的中上層客戶群 關注於低收入族群市場
儲蓄互助協會、區會、儲蓄互
助社每年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消 費 者 對
市 場 認 知

熟悉 不熟悉 不熟悉

角 色 保險人 保險人、代理人、要保人 代理人、要保人

風險管理與
理賠的控制

需體檢或健康告知 以健康聲明書代替
採用「削減期間」、「削減給
付」方式

理 賠 較為繁複 簡單 簡單

銷 售 推
廣 方 式

透過保險公司業務員或經代人
仲介商

一般透過微型金機構仲介
商 (例：NGO) 

以儲蓄互助協會、15個區會及
全國336家儲蓄互助社、超過
4000人以上之幹部推廣說明

除 外 責 任 有標準除外責任規定 除外責任少 除外責任少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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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近年政府為落實對低所得經濟弱勢民眾之照顧及協助，建構健全之社會安全網考

量，針對低所得之經濟弱勢者，積極的研究辦理微型保險商品發展之可行性評

估。據保險發展研究中心委託研究案透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布2006年社會指標統計

年報、2006年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不同統計資料，預估我國微型保險潛在需求人

口至少約為100萬人，故對國內保險業而言，微型保險的發展空間是新的保險市場

藍海。

儲蓄互助社的「互助基金」（保險）業務為保障社員、家屬及社資金安全的一項

重要業務，自儲蓄互助社推廣以來，互助基金的存在提供了社員家庭在社員不幸

發生意外身故時暫時的經濟穩定，協助其家屬得以調整步調重新出發。儲蓄互助

社為照顧社會上經濟相對弱勢族群而存在，為能更廣泛的照顧社員經濟層面的需

求，並彌補社會保險中尚未能顧及的區塊。不論由承保對象、保費、保障金額、

商品設計、經營策略、發展基本模式或行銷通路、消費者對市場認知及教育訓練

等，均與政府擬推動的微型保險完全一致，可作為國內微型保險成功經驗的典

範。

此外，另一值得關注的問題為，微型保險能否推展的成功其關鍵之一為保費的高

低，日前報導保險局於草案中明訂「保單的附加費用率不得高於總保費的15%」，

「附加費用」可簡單想成保險公司收取的營業費用，包括人事、廣告、稅捐……

等等，在保險公司營業費用成本必須控制在15%以下之情況，好讓微型保單的保費

有下調的空間，則如此就必然需要有足夠大的量參與，否則經濟弱勢族群的風險

相對較高，保險公司承保的態度會趨於保守。

（二）建議

微型保險之推動其目的為特定的目標市場而設立，為了讓低收入族群更能負擔保

費，更能便於瞭解產品內容及微型保險制度，有以下建議。

1. 政府主管機關應訂定微型保險特有之保險條款

微型保險業務為讓特定之低收入或經濟弱勢族群提供之保障，故其承保對象、商

品種類、商品費率、風險控管、行銷通路、監管機制等相關法令均需審慎特別訂

定，以利推展成效，達照顧低收入或經濟弱勢族群提之目的。

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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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管機關應針對保險業推動微型保險給予獎勵

即對保險業推動微型保險達一定標準者，給予獎勵。例如補助保費，稅賦的減免

等，因微型保險有著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功能機制。讓保險業能生存願意承接，微

型保險制度才能永續。

3. 加強國人微型保險教育

大多數人對微型保險制度不熟悉，政府、保險業或其通路應加強微型保險教育，

以便能讓大眾因瞭解微型保險而接近微型保險因而購買受惠。

4. 擴大利用儲蓄互助社為承保微型保險業務之通路

儲蓄互助社係一種由下而上的基層民眾合作金融組織，是由一群具有共同關係之

自然人及非營利法人，依自助互助原則所組成之非營利社團法人。目前為我國已

實施微型保險制度最具規模歷史之組織。儲蓄互助社目前是依據「儲蓄互助社

法」代辦保險業務，有明確法源基礎，在執行技術方面上也具有良好歷史經驗，

且與國際間保險組織均有交流，因此保險業務能健全發展。

儲蓄互助社具結合微型金融與微型保險保障的功能，且有防止逆選擇及道德危險

防範機制（社員的選擇、保額限制、削額給付及等符期間等），使得微型保險制

度更臻完善。惟一般大眾對儲蓄互助社並不熟悉，人數無法快速增加，此次可藉

由政府或保險業擴大推動微型保險教育宣導，結合儲蓄互助社為通路，使其參與

儲蓄互助社之人數增加，擴大低收入族群的服務，實可作為輔助儲蓄互助社推展

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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